
「東協+1」及東協對紡織品及成衣原產地之規定 

「東協+1」原產地規定 
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原產地規則係以“增值標準”為基礎。依據雙方簽署「全

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規定，如一產品中原產自中國大陸-東協自貿區增

值的成分占該產品總價值的比例不低於 40%者，則該產品可被認為是原產於中國-東協自
由貿易區的產品（舉例說明一如下），並經出口國主管機關核發產地證明者，即可享有

自貿區的優惠稅率。此外，中國大陸-東協自貿區增值成分可以在該區內部進行累計，

即只要某產品中原產於自貿區中某一個國家或一個以上的國家之產品價值的合計數超

過了總價值的 40%，即可被視為中國—東協自貿區的原產品(舉例說明二如下)。除適用
增值標準外，尚可選擇適用稅號改變、特定加工工序等其他原產地判定方式(其相關細

節，雙方尚在協商中)。 

此外，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原產地規則要求締約國原產國的產品必須從該國直
接運至進口締約國。但有些情況下，特別是由於地理或運輸的原因，貨物需要經過第三

國（過境國）領土抵達進口國。在這種情況下，只要該貨物在過境過程中一直處於該過

境國海關的監督下，未投入當地市場銷售或交付當地使用，同時除了裝卸和為使貨物保

持良好狀態而做的包裝等必要處理外，未在過境國進行任何再加工，這一貨物仍可被視

為從原產國直接運抵進口國。 

中國大陸-東協自貿區成分含量 40%之計算公式： 

 
                               + 

                                     X  100%  <  60% 

FOB值 

<舉例說明一> 
從馬來西亞向中國大陸出口的A產品離岸價格為100美元，其中使用了來自美國的原料
B(除B材料外未使用原產於其他國家的原材料)，B材料自美國出口至馬來西亞時的到岸
價格為40美元，此外，使用的原產地不明的材料最初支付價格為15美元，根據上面的公
式，非自貿區的材料價值加上原產地不明的材料價值為55美元(40+15)，占A產品離岸價
格的比例為55%，小於60%，A產品因此可被視為原產於馬來西亞，可享受自貿區優惠
稅率。 

<舉例說明二> 
如果馬來西亞向中國大陸出口的 A 產品離岸價 100 美元，其中來自印尼的原料或/及加
工價值為 20 美元，來自泰國的原料或/及加工價值為 15 美元，馬來西亞本地的原料或/
及加工價值為 10美元，其餘 55美元的原料或/及加工價值為來自非東協國家，儘管馬來
西亞的原料或/及加工價值僅為 A產品總價值的 10%，但原產於自貿區的成分達到 45美
元(20+15+10)，占總價值的比例為 45%，自貿區成分超過了 40%的標準，因此 A產品仍
可被視為自貿區的原產品，可以享受自貿區優惠稅率。 
 

原產地為非中國大陸-東協
自貿區之原料、零件或產品
的價值 

原產地不明之原料、 
零件或產品的價值 



東協原產地規定 
依據該組織簽署之「東協自由貿易區共同有效優惠關稅方案協議」（Agreement on the 
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 Scheme for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東協各成員
國均採統一之原產地規定(CEPT-AFTA Rules of Origin)，任一產品含有東協國家產製成
分之比率不低於 40％，或符合其他特定製程規定者，即可視為東協國家產製之產品（東
協自由貿易區紡織品及成衣原產地認定要件重點如附件）。有關 40％產品成分之門檻，
係指任一東協國家或多個東協國家累積之自製率。換言之，廠商可以在東南亞各國，依

據其優勢項目進行分工，做到產品含有東協國家產製成分之比率不低於 40％者，便可享
有優惠關稅（舉例說明一及說明二如下）。 

此外，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原產地規則要求締約國原產國的產品必須從該國直接運至進口

締約國。但有些情況下，特別是由於地理或運輸的原因，貨物需要經過第三國（過境國）

領土抵達進口國。在這種情況下，只要該貨物在過境過程中一直處於該過境國海關的監

督下，未投入當地市場銷售或交付當地使用，同時除了裝卸和為使貨物保持良好狀態而

做的包裝等必要處理外，未在過境國進行任何再加工，這一貨物仍可被視為從原產國直

接運抵進口國。 

東協自貿區成分含量 40%之計算公式： 

 
                          + 

 
         X 100%  <  60% 

FOB值 

<舉例說明一> 
從馬來西亞向印尼出口的A產品離岸價格為100美元，其中使用了來自美國的原料B(除B
材料外未使用原產於其他國家的原材料)，B材料自美國出口至馬來西亞時的到岸價格為
40美元，此外，使用的原產地不明的材料最初支付價格為15美元，根據上面的公式，非
自貿區的材料價值加上原產地不明的材料價值為55美元(40+15)，占A產品離岸價格的比
例為55%，小於60%，A產品因此可被視為原產於馬來西亞，可享受自貿區優惠稅率。 

<舉例說明二> 
如果馬來西亞向越南出口的 A 產品離岸價 100 美元，其中來自印尼的原料或/及加工價
值為 20 美元，來自泰國的原料或/及加工價值為 15 美元，馬來西亞本地的原料或/及加
工價值為 10美元，其餘 55美元的原料或/及加工價值為來自非東協國家，儘管馬來西亞
的原料或/及加工價值僅為 A 產品總價值的 10%，但原產於自貿區的成分達到 45 美元
(20+15+10)，占總價值的比例為 45%，區域價值含量超過了 40%的標準，因此 A產品仍
可被視為自貿區的原產品，可以享受自貿區優惠稅率。 
 
註： 
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簡稱「東協」， 
其成員國共 10個包括： 
舊東協 6國--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泰國，以及 
新東協 4國--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 

 

原產地為非東協自貿區之

原料、零件或產品的價值 

原產地不明之原料、 

零件或產品的價值 



東協自由貿易區紡織品及成衣原產地認定要件 

項目 原產地認定原則 

纖維 
 

(HS稅號
50~55) 

 區域價值含量不得低於 FOB值之 40%；或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更為纖維所屬 50~55章目之貨品；或 
 經過下列實質轉型之加工程序： 
例如：石油化學產品經聚合(polymerization)、縮聚(polycondensation)作用，

或以化學或物理加工方式形成聚合體，並經熔融紡絲 (melt 
spinning)或擠壓(extrusion)形成纖維 

紗線 
 

(HS稅號
50~55) 

 區域價值含量不得低於 FOB值之 40%；或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更為紗線所屬 50~55章目之貨品；或 
 經過下列實質轉型之加工程序： 
纖維製造(聚合、縮聚與擠壓)、紡紗、加撚、變形加工或編結 
Manufacture through process of fibre-making(Polymerization, 
Polycondensation, extrusion), spinning, twisting, texturizing or braiding  

布類 
地毯 
特種紗線 
(花式紗) 
繩索 

 
(HS稅號
50~60) 

 區域價值含量不得低於 FOB值之 40%；或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更為布類、地毯、特種紗線及繩索所屬 50~60章目
之貨品；或 

 以下列產品製成： 
 由聚合體或纖維製成(不織布) 
 由紗線製成(布料) 
 由胚布製成(成品布) 

 Manufacture from: 
 Polymer or Fibers(non-woven) 
 Yarns(fabrics) 
 Raw or unbleached Fabrics(finished 
fabrics) 

 並經過下列任一項實質轉型之加
工程序： 

 針軋/紡紗結合/化學結合； 
 梭織或針織； 
 鉤織或填充或蔟絨； 
 染色或印花或整理；或浸漬、塗
佈或貼合 

 through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either: 

 needle punching/ spin 
bonding/chemical bonding 

 weaving or knitting; 
 crocheting or wadding or tufting; or 
 dyeing or printing and finishing; or 
impregnation, coating, covering or 
lamination  

成衣 
服飾附屬品 
雜項產品 

(桌巾、浴巾、 
窗簾、帳篷等) 

 
(HS稅號 61、

62、63) 

 區域價值含量不得低於 FOB值之 40%；或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更為成衣、服飾附屬品及雜項產品所屬 61~63章目
之貨品，且其係於任一會員國境內完成裁剪及縫合製程；或 

 以布料經裁剪與縫合製成(成衣或帳篷)，另包含刺繡或裝飾或印花製程
(雜項產品) 
Manufacture through the processes of cutting and assembly of parts into a 
complete article(for apparel and tents)and incorporating embroidery or 
embellishment or printing(for made up articles) from raw or unbleached fabric 
/finished fabric 

 


